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委託研究計畫先期審查及執行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8日臺北市政府府授研展字第 1133023053號函修正部分條文

；並自 113年 11月 28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市政建設，加強行政與學術結合

    ，委託學者、專家、法人、專業學術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受委託者

    ），從事有關市政專題之研究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計畫，係指該計畫具研究或調查分析性質，其工作或

    方法無法預先精確明定，但研究成果能提出建議事項作為各機關業務

    改進、政策研擬或決策參考者。

三、本府所屬各級機關（構）、區公所、各級學校及市營事業機構（以下

    簡稱各機關）依業務需要，動用本府單位預算或附屬單位預算作為研

    究經費辦理之委託研究計畫（以下簡稱委託研究案），應依本要點、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各機關為即時掌握市政問題或其他突發事件之影響，且執行採購金額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之小型委託研究案，應依「臺北市政府市政問題

    小型研究案執行作業指引」辦理，不適用本要點。

四、委託研究案應經先期審查，研究專題擬定、經費編列及審查作業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各機關應主動檢視本府施政重點，並視業務推動需要擬定研究專題

      ；涉跨機關業務權管且經主辦機關與協辦機關協調共同擬定之研究

      計畫，優先參酌核予編列。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

      簡稱研考會）亦得視推動市政需要，協調排定各機關研提相關專題

      納入先期審查。

（二）除研考會以外，各機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運用本府計畫管理系統

      （以下簡稱本府資訊系統）編製下年度之委託研究計畫先期審查計

      畫書（如附件一，以下簡稱先期計畫書）。

（三）研究經費應依臺北市政府委託研究案經費編列標準表（如附件二，

      以下簡稱經費編列標準表）及本府概（預）算籌編相關規定編列，

      並納入下年度概算。

（四）各機關應審視研究計畫是否涉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事宜，並依機關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及相關法規辦理。



（五）各一級機關（構）、區公所及臺北大眾捷運公司應召開初審會議，

      就所編製之先期計畫書進行初審（一案一審），初審完成後，於每

      年三月底前提報研考會，連續性計畫亦同。

（六）研考會每年四月起，進行先期計畫書之審查，並會同本府財政局、

      主計處及有關機關，提請副秘書長以上層級長官組成專案小組初審

      ，審查結果提報本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委員會複審。

（七）研考會得視需要於先期審查作業過程中，邀請學者專家協助檢視研

      究計畫應否另送研究倫理審查。

（八）各機關應於提報審查後之下年度一月底前，將臺北市議會審查結果

      與核准之研究經費額度相關資料，登錄於本府資訊系統。

      未經先期審查年度臨增之委託研究案，應簽會本府主計處及研考會

      ，奉府核定後始得執行，並於本府資訊系統完成補登。

五、各機關擇選委託研究案受委託者作業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審慎衡酌計畫主持人（以下簡稱主持人）之研究能力、研究專長及

      計畫主持經歷，並得依委託研究案性質所需，將主持人資格列入標

      案評選項目。

（二）非調查分析性質之委託研究案，其主持人應提出同一期間接受本府

      委託情形聲明書，由委託機關納入履約量能之參考。同一期間，指

      委託研究案之研究期程重疊達四個月以上。

（三）應於招標文件內載明投標廠商應參考委託研究案計畫書（如附件三

      ），詳述主持人、協同主持人、顧問、研究助理相關背景暨擬擔任

      之工作內容，敘明研究期限等，撰擬服務建議書（研究計畫書）。

（四）研究經費應依經費編列標準表分配。

六、委託研究案契約（以下簡稱契約）應注意約定下列內容：

（一）研究經費撥付方式。

（二）著作權之約定。

（三）未經委託機關書面同意，受委託者不得將研究報告書（含期中、期

      末及已完成之成果）逕自對外發布。

（四）期中、期末審查會之召開方式及作業時程：

      1.受委託者應於契約約定期限內，將期中（末）研究案報告書之內

        容（參考附件四）初稿送達委託機關，委託機關應即擇期召開審

        查會，並於召開會議前將報告書初稿送達與會人員。

      2.期中（末）審查會議召開時，應有三位以上相關學者專家出席審



        查，並邀請研考會及相關機關人員出席。與會人員提出之審查意

        見，應由受委託者於會議召開後六個工作日內作成紀錄，經委託

        機關同意後函送與會人員，並交由主持人修正研究內容；期末研

        究案報告書之修正，以會議紀錄送達一個月內提送修正本予委託

        機關審查為原則。

      3.研究期限六個月以內者，得考量個案性質另約定免予提送期中研

        究案報告書或其他期中審查方式。

（五）總結報告審查方式：

      受委託者應將中、英文研究摘要（包含研究目的、研究過程、重要

      發現、主要建議及政策意涵）附於研究案報告書主文前，歷次座談

      會、審查會會議紀錄附載於研究案報告書之後，檢同研究案報告書

      修訂說明表（格式如附件五）送委託機關複審。

（六）總結報告經委託機關複審確定後，始得依規定格式印製（印製格式

      由研考會另訂之）。

（七）研究人員異動、研究經費變更規定：

      受委託者如有研究人員異動或研究經費變更，應事先徵得委託機關

      同意。

（八）研究期限變更：

      受委託者因故未能於契約期限內完成研究案報告書者，得經委託機

      關同意後延長之，延長時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原則，其所需各項費

      用概不得追加。其延長期間如超過會計年度，應依本府主計相關規

      定辦理預算保留。

（九）問卷調查方式之約定：

      1.研究期間如有必要進行調查訪問工作，受委託者所擬之調查問卷

        須經委託機關同意後，方可進行調查。

      2.執行民意調查作業，應另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辦理民意調查作

        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十）出國考察之約定：

      委託研究案以國內訪談及蒐集資料為原則，確有需要編列國外訪問

      及蒐集資料項目者，應擬具出國計畫書（格式由研考會另訂之），

      併研究案計畫書送委託機關審查，經同意後辦理；返國後應研提出

      國報告，並列為研究案報告書之附錄。

（十一）受委託者為自然人者，逕由委託機關依契約所訂人事費資料扣繳



        所得稅；受委託者為法人、機構或團體者，由該法人、機構或團

        體辦理扣繳所得稅事宜。

（十二）委託研究案之成果若需辦理發表會或進行簡報時，主持人應配合

        參加。

七、委託機關於執行委託研究案各階段，均應至本府資訊系統填報，相關

    作業期限及方式如下：

（一）於簽約六個工作日內，完成系統填報，並將契約掃描成電子檔逕予

      上傳。

（二）於期中、期末審查會議召開後六個工作日內，至系統填報審查會相

      關資料。

（三）研究人員異動、研究經費或研究期限變更，於受託人依前點第七款

      或第八款規定取得同意後，委託機關應於六個工作日內完成更新系

      統填報，一併上傳相關佐證資料，並通知研考會窗口。

（四）驗收合格後，應於六個工作日內將總結報告書電子檔上傳，並填報

      研究成果相關資訊，檢視全案登載之內容是否完整正確。

八、各委託機關對於委託研究案應派員管制其研究進度及品質，必要時得

    選派有關之人員一至二人參與研究，惟不得支領該研究計畫經費。

九、研究案報告書之結論與建議應分立即可行及中長期之建議，並明列主

    、協辦機關，完成後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委託機關應至本府資訊系統填報建議事項採行情形追蹤表（以下簡

      稱追蹤表，格式如附件六），併同完整研究案報告書電子檔（機器

      可讀之格式），於驗收合格日起二個月內，函報本府核定。

（二）經本府核定後，委託機關應將追蹤表分送本府有關機關參採，並確

      認有關機關於四個月內，於本府資訊系統登錄該研究案建議事項採

      行情形內容。

（三）建議事項採行情形可分為已執行、部分執行、未採行及供決策參考

      四類，其中部分執行及供決策參考者，繼續列管三年，各有關機關

      每半年需至本府資訊系統更新最新採行情形。

（四）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訂情形外，委託機關應至本府知識

      管理平臺（KM）上傳分享總結報告書，並函送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議會圖書館（各二冊，含電子檔）及其他視需要之機關或學校圖書

      館。

十、委託研究案之成果由委託機關視需要辦理研究成果發表會或向市長簡



    報。

十一、本府認定為推動施政重點所辦理之委託研究案，於期限內順利完成

      並獲致五項以上具體之業務改進或政策建議，經由研考會報府核定

      研究成果優異者，得依本府律定之專案敘獎原則第（五）點「辦理

      市長交辦政策性之重大任務，克服困難，圓滿完成任務，並達預期

      執行績效者」之規定辦理專案敘獎，每案敘獎人數及額度如下：

  （一）主辦機關業務主要承辦人最高核予記功一次（計 1  人次）；督

        導及協辦人員最高核予嘉獎二次（計 3  人次）。

  （二）每一協辦機關業務主要承辦人最高核予嘉獎二次（計 1  人次）

        、督導人員最高核予嘉獎一次（計 1  人次）。

  （三）研考會主要承辦人員最高核予嘉獎二次（計 1  人次）；督導及

        協辦人員最高核予嘉獎一次（計 3  人次）。

  （四）機關可於總獎勵額度範圍內，視人員實際參與功績提出具體說明

        核予獎勵。


